
曲靖市沾益区人民医院 490m3/d 医疗污水处理

扩建项目设计方案征询公告

曲靖市沾益区民医院拟针对医院院本部 490m3/d 医疗

污水处理扩建项目设计向社会征询相关方案，诚邀有意愿

且符合本公告中有关要求的商家报名参加。

一、项目概况

（一）项目名称：曲靖市沾益区人民医院 490m3/d 医

疗污水处理扩建项目

（二）项目地点:曲靖市沾益区人民医院

（三）项目范围:

1.处理对象：院内医疗污水

2.处理规模：现处理规模为 200m3/d，需设计处理规模

增至 490m³/d，医疗废水由住院部污水、门诊污水、发热

门诊污水、检验科污水、口腔科、洗浆房污水、医院食堂

及职工办公污水组成；

（四）项目概况：根据国家关于加快补齐医疗机构污

水处理设施短板提高污染治理能力的通知（环办水体〔2021〕

19 号）文件精神；云南省关于《云南省加快补齐医疗机构

污水处理设施短板提高污染治理能力专项工作方案(2021

—2025 年)》的通知要求；《曲靖市加快补齐医疗机构污

水 处理 设施 短 板提 高污 染 治理 能力 专 项工 作方 案

（2021-2025 年）》的通知要求，同时满足医院长期发展



使用需要，医院编制床位增加至 1000 张，计划 2022 年

对我院现有医疗污水处理站进行扩建以满足发展需要。

二、供应商资格要求

（一）满足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

条规定:

（1）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；

（2）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，需

提供 2021 年财务报表；新成立的单位提供自成立之日起至

今的相关财务证明资料；

（3）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（自

行提供相关证明材料）；

（4）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（提

供时间为院内推介会前半年内任意 3 个月）；

依法缴纳税收相关材料：税务局税收通用缴款书或银

行电子缴税（费）凭证或税务局出具纳税情况的相关证明，

依法免税的应提供依法免税的相关证明文件；至院内咨询

供应商成立时间不足 3 个月的可根据自身情况提供依法缴

纳税收相关材料或提供书面情况说明；

社会保障资金的相关材料：社会保险费缴款书或银行

电子缴税（费）凭证或社保管理部门出具的有效的缴款证

明，依法免缴的应提供依法免缴的相关证明文件；至院内

咨询供应商成立时间不足 3 个月的可根据自身情况提供依

法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相关材料或提供书面情况说明；

（5）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，在经营活动中没有



重大违法记录；重大违法记录，是指供应商因违法经营受

到刑事处罚或者责令停产停业、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、较

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（自行承诺）；

（ 6 ） 未 被 列 入 “ 信 用 中 国 ” 网 站

（www.creditchina.gov.cn）失信被执行人、企业经营异

常名录、重大税收违法案件、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名单；

未被列入“中国政府采购网”（www.ccgp.gov.cn）政府采

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信息记录（网站查询截图）。

（二）采购人根据本项目的特殊要求规定参加投标的

供应商应具备的特定条件：具备环保工程专业承包叁级及

以上。

（三）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：（1）扶持

中小企业政策：按照“根据《关于印发《政府采购促进中

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》的通知》（财库〔2020〕46 号）的

规定”执行，具体详见招标文件。（2）支持监狱企业政策：

按照根据财政部《司法部关于政府采购支持监狱企业发展

有关问题》的通知（财库〔2014〕68 号）执行。（3）支

持残疾人福利性单位政策：根据《三部门联合发布关于促

进残疾人就业政 府采购政策的通知》（财库〔2017〕141

号）执行。

三、报名需提交的资料

1.营业执照；

2.资质等级证书；



3.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及身份证复印件；授权委托书

及授权人身份证（有委托代理人），注明联系人及联系电

话。

以上资料均须提供原件的复印件并加盖公章送至指定

地点。

四、报名时间、方式

1.报名时间： 2022 年 5 月 23 日至 2022年 5 月 30 日，

上午 8:30-12:00，下午 14:30-18:00（其余时间及节假日

不接受报名）。逾期送达的文件以及不符合要求的文件不

予接受。

2.报名方式：在报名截止时间前将本公告中需提交的

纸质资料送到曲靖市沾益区人民医院后勤保障科办公室

（生活区六单元一楼）。

五、疫情期间特别提醒

1、现场参加咨询人员请自觉做好个人防护，必须佩戴口

罩，报名过程中人与人之间需保持规定距离，非必要情况不得

相互接触，现场听从工作人员引导。

2、现场参加咨询人员需承诺未与确诊或疑似病例有过接

触史，未有发烧、发热、咳嗽等症状；如有隐瞒一经发现将取

消其咨询资格，情节严重的将按照有关规定严肃处理。



3、如因应对疫情需要可顺延或者取消，具体时间及地点

另行通知，医院不因此承担任何经济补偿责任，请注意联系咨

询，限工作日办理。

六、其他：

参与本次报名所产生的所有费用，由商家自行承担。

七、联系人及电话

联系人：张国林

联系电话： 0874-3166969

监督电话： 0874-3167244


